
湖北科技学院通知公告发布管理办法
湖科办发〔2024〕72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

风”、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着力解决当前师生反映

强烈的学校通知公告发布不规范问题，根据《党政机关公文

处理工作条例》、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若干措施》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通知公告是指学校党委、行政发

布的或以学校名义发布的，向特定受文对象告知或转达有关

事项或文件，要求受文对象知道或执行的公文。主要是指指

示性通知和事务性通知，包括在学校网站、党政各职能部门

网站、各专题网站和学校 OA 协同办公系统等应用系统内，

以学校名义向校内外发布的通告性信息。其他类型的通知公

告依据学校《公文处理实施细则》《湖北科技学院对外宣传

管理办法》和《湖北科技学院新媒体建设与管理实施办法》

等文件执行。

第三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为学校通知公告的归口管理

部门，负责发布学校的通知公告，负责审核以学校名义发布

的通知公告及通知公告发布的年度考核工作。

第二章 审核与发布



第四条 党政各职能部门对本单位产生的通知公告的

合法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并对公开

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保密审查。

第五条 党政各职能部门需要向全校发布的通知公告，

一般信息应经过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

重要信息应经过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及主要校领

导审核通过，并加盖部门公章后，通过 OA 办公系统“湖北

科技学院通知公告申请表”流程，提交学校党政办公室审核。

在本部门权限内、向部分受文对象发布的通知公告，由各职

能部门审核发布。

各教学院和业务单位需要发布通知公告，须报请业务工

作的主管部门同意，并由主管部门发布。

第六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根据通知公告内容确定审批

流程。经学校同意的常规工作通知公告由学校党政办公室直

接签发，涉及到人事、财务、资产等重大事项的通知公告发

布由学校党政办公室呈报相关校领导审批。

第七条 “湖北科技学院办公管理系统”（OA 办公系统）

是学校通知公告发布的指定平台，学校所有通知公告必须通

过 OA 办公系统发布，需要长期和广泛告知的通知公告可在

学校网站、党政各职能部门网站、各专题网站同时发布。

第八条 禁止通过 QQ 群、微信群发布通知公告，严禁

使用个人 QQ、微信账号正式发布通知公告。因工作需要而建

立的 QQ 群、微信群的群主为各交流平台的信息安全责任人，

各群主应加强对相关群的管理，禁止发布或转发未经证实的



信息和与工作、学习无关的信息。

第九条 只需向校内教职工公开的通知公告，必须通过

学校 OA 办公系统“通知公告”栏目发布；向社会公开的通

知公告，必须通过学校主页“通知公告”栏目发布。上级主

管部门有明确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未经审批不得以学校名义发布通知公告。党政

各职能部门不得以在本部门网站发布通知公告代替在学校

主页和 OA 办公系统“通知公告”栏目发布通知公告。

第十一条 通知公告的行文必须规范。通知公告的标题一

般采用公文标题的常规用法，内容必须完整、准确、详尽、具

体，发布单位必须明确。原则上，通知公告应加盖印章后发布。

第十二条 校内所有管理人员要加强学习，熟练掌握 O

A 办公系统的使用。全校教职工应时常关注和浏览 OA 办公系

统，及时处理 OA 办公系统发布的通知公告。各部门、各单

位人员使用、浏览 OA 办公系统的绩效将作为年终综合考核

的重要依据。对因不关注 OA办公系统、不处理通知公告而造

成工作延误甚至失误的人员，将按学校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章 考核与归档

第十三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对全校各单位通知公

告发布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并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评范围。

第十四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按公文管理规定对学

校通知公告进行归档。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北科技学

院通知公告发布管理暂行办法》（湖科办发〔2019〕65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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